
 

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
 (武汉) 

 

中地大（汉）研字[2014]5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 

关于申请博士学位学术成果的规定 
 

为保证我校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提高学术水平和创

新能力，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，对博士研究生申请

学位时需达到的学术成果作如下规定： 

一、学历教育博士生申请博士学位时需达到以下条件之

一： 

1. 在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期刊分类中 T3 及以上级别

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；或在 T4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

篇；或获得授权的国际发明专利 1项，或国家发明专利 2项。 

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未达到上述条件，可在 T5 及以上期

刊发表学术论文 3篇。 

2. 在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期刊分类中 T4 期刊上发表

学术论文 1篇，并达到下列要求其中一项： 



（1）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、或批准著作权登记 2

项。 

（2）获得省部级三等奖及以上（有获奖证书）。 

（3）重大成果：在相关领域取得重大经济、社会效益；

或围绕学校重点发展的产业在技术装备研发中取得关键突

破；或参与完成的建言献策或智库报告为省部级及以上政府

或行业采纳。 

其中，（3）要求提交成果鉴定、效益详细证明、采纳证

明等，以及与博士论文的比证报告，并通过学校学位委员会

组织专家的答辩审核。 

二、同等学力人员申请博士学位时需在中国地质大学（武

汉）期刊分类中 T3 及以上级别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；

或在 T4 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2 篇；或获得授权的国际发明

专利 1项或国家发明专利 2项，并至少达到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获得省部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（有获奖证书）； 

（2）在资源环境等领域取得重大经济、社会效益；或

围绕学校重点发展的资源环境产业在技术装备研发中取得

关键突破；或参与完成的建言献策或智库报告为省部级政府

或行业采纳。 

其中，（2）要求提交成果鉴定、效益详细证明、采纳证

明等，以及与博士论文的比证报告，并通过学校学位委员会

专家的答辩审核。 



三、学位申请人的学术成果应与博士学位论文内容相

关。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（不含增刊）应以现刊或以网上检

索到全文为准，发明专利以取得专利证书为准，著作权以批

准登记为准，科技奖励以获得证书为准。 

四、发表论文、发明专利、著作权必须是第一完成人，

第一完成单位应为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（同等学力申请博

士学位除发表学术论文外，其他成果对署名单位不作要求）。 

五、期刊论文分类标准以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期刊

论文分类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地大校办字[2014]33 号）文件为准。

期刊论文目录以研究生入学当年公布的目录为准，学习期间

如遇期刊分类标准调整，被调入和调出的期刊均为有效。 

七、各培养单位可根据具体情况，制定不低于本文件规

定的博士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的标准（各培养单位不得取消

本文件一、二项其中的条目），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批准后

施行。 

八、本文件自 2014 年入学的博士生及 2014 年起通过资

格审核的同等学力申请博士者开始施行，原《中国地质大学

关于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》（中地大研字

[2010]33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九、本文件的解释权归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。 


